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恶性肿瘤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保障范围 第五条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具体等待期在

保险单中载明）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

及以上综合性或专科公立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初次确诊罹患本

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且因该恶性肿瘤在医院治疗的，对被保险人因此

所发生的以下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给

付相关保险金的责任：

（一）恶性肿瘤住院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本合同约定的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

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并因此接受治疗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住院医疗费

用，包括床位费、膳食费、护理费、重症监护室床位费、诊疗费、检查

检验费、治疗费、药品费、手术费等。

如果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被保险人仍未结束恶性肿瘤住院

治疗的，保险人继续承担恶性肿瘤住院医疗保险金责任至其保险期间届

满日后第 30 个自然日为止。

（二）恶性肿瘤特殊门诊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本合同约定的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

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并因此必须在医院接受以下特殊门诊治疗所发生的

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

1、 门诊恶性肿瘤治疗费，包括化学疗法、放射疗法、肿瘤免疫疗

法、肿瘤内分泌疗法、肿瘤靶向疗法的治疗费用；

2、 因恶性肿瘤治疗导致的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

（三）恶性肿瘤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本合同约定的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

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并因此接受住院治疗，在住院前 7 日（含住院当日）

和出院后 30 日（含出院当日）内，因与本次住院相同原因而接受门急诊

治疗时，被保险人在前述医院接受恶性肿瘤门急诊治疗期间发生的应当

由被保险人支付的、必需且合理的门急诊医疗费用（但不包括本条第（二）

款约定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对于以上三项保险金，保险人依照本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进行赔付。

保险人的保险金累计给付之和以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当保险人

累计给付金额达到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

责任终止。

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为一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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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罹患恶性肿瘤或支出医疗费用

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一）在中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接受治疗；

（二）被保险人在初次投保或非有效续保前所患恶性肿瘤；

（三）被保险人投保前或等待期内出现的症状或体征并在等待期内

初次确诊罹患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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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前或等待期内出现症状体征或异常检查结

果，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在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患的恶性肿瘤；

（五） 任何职业病、先天性畸形、先天性恶性肿瘤（BRCA1/BRCA2
基因突变家族性乳腺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肾母细胞瘤即

Wilms 瘤，李-佛美尼综合症即 Li-Fraumeni 综合症）、遗传性疾病或染色

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确定）引起的医疗费用；

（六）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毒或患艾滋病；

（七） 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化学污染；

（八）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实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

后果所导致的恶性肿瘤医疗费用；

（九） 由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费用；

（十） 非治疗性的康复疗法、疗养、静养、各种健康体检及预防性

项目、非医疗必须的美容项目、各种矫形及生理缺陷的手术和检查治疗

项目；

（十一）被保险人在非本合同约定的医院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

（十二）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分娩（含难产）、流产、

堕胎、节育（含绝育）、产前产后检查以及由以上原因引起的并发症产

生的医疗费用；

（十三）所有非处方医疗器械及耐用医疗设备（指各种康复设备、

矫形支具以及其他耐用医疗设备）的购买或租赁费用；

（十四）精神和行为障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

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性病等产生的医疗费用；

（十五）各种医疗咨询和健康预测：如健康咨询、睡眠咨询、性咨

询、心理咨询等费用；

（十六）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十七）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

孕妇胎儿性别鉴定、验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